
股票简称：宝硕股份          股票代码：600155           编号：临 2016-048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

买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本公司现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本次重组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三条之情形 

《证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

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

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

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 

任何人在成为前款所列人员时，其原已持有的股票，必须依法转让。” 

经查验，华创证券经营管理层及部分核心员工作为华瑞福裕、华瑞福顺、华瑞

福祥、华瑞福熙等四家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合法持有四家有限合伙企业的相

关财产份额，本次重组前后均不存在华创证券员工直接持有宝硕股份股票的情形，

不属于该等员工“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之有关规定及该四家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

协议之约定，有限合伙企业与其合伙人系相互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及民事行为主

体，其财产亦不得相互混同。经查验，该四家企业之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

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并不属于其个人财产，其投资



回报来源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及清算财产的分配。本次重组完成后，华创证

券员工作为该四家有限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并不直接享有宝硕股份的股东权利。

因此，该四家有限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持有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不属于证券公司

从业人员持有、买卖股票的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四家有限合伙企业以其通过增资扩股合法取得的华创证券股权

参与本次交易不属于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持有、买卖股票的行为，该四家有限合伙企

业参与本次重组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三条之情形。 

二、关于金汇资本转让酒交所股份 

（一）金汇资本转让酒交所股份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2016 年 7 月 30 日，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汇资本”）与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贵

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交所”）4,000 万股股份（占酒交所总股

本的比例为 40%）以 5,4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酒交所及其子公司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州股交中心”）等不再是金汇资本的控股子公司。 

（二）股权结构变化情况说明 

1、酒交所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酒交所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股东名称 比例 股东名称 比例 

金汇资本 40% 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 40%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贵州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 贵州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 

贵州惠邦实业有限公司 10% 贵州惠邦实业有限公司 10% 

贵州汉鑫德普投资有限公司 10% 贵州汉鑫德普投资有限公司 10% 

合计 100% 合计 100% 

2、贵州股交中心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贵州股交中心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2 贵州省贵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30.00% 

3 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25.00 14.50% 

4 贵州恒丰泰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4.00% 

5 贵州金杉中土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2.00% 

6 遵义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7 毕节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0% 

8 六盘水市民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9 安顺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0% 

10 黔东南州凯宏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11 黔西南州宏升资本运营公司 50.00 1.00% 

12 黔南州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13 贵州贵安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0% 

14 铜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0% 

15 青岛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5.00 0.50% 

合计 5,000.00 100.00% 

根据上述股权结构，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金汇资本仅参股贵州股交中心

14.50%，对其日常经营和决策不具有重大影响，且金汇资本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

有限责任。同时，沪深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控股、参股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金汇资本参股贵州股交中心风险可控，重组完成后

不会给上市公司传递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9 日 


